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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蚶政„2020‟31 号 

 

蚶江镇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防范非法集资 
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

 

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2020 年蚶江镇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石狮市蚶江镇人民政府 

2020 年 6 月 15 日  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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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蚶江镇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方案 
 

根据《福建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转发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关于开展 2020 年防范非法

集资宣传月活动的通知》（闽处非办„2020‟5 号）、《泉州市

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

泉州市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泉处非办

„2020‟6 号）、《石狮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泉州市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方

案的通知》（石处非办„2020‟2 号）精神，定于 2020 年 6

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以“守住钱袋子• 护好幸福家”为主题

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。现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以下活

动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多层次、全方位、广覆盖的

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，提高社会公众金融法律知识水平、

风险防范意识，增强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，自觉远离和

抵制非法集资，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风险，在全社会形成

防范和抵制非法集资的浓厚氛围。 

二、宣传重点 

（一）突出重点内容宣传。一要加强法律政策引导。通

过法规宣传、政策解读、以案说法等方式介绍非法集资的特

征、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，使群众有效识别、防范非法集资

行为。二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。着力宣传“天上不会掉馅饼”、



- 3 - 

“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”等风险理念，不要相信“竹篮子

也能打一筐水”等骗人故事。着力宣传“参与非法集资者风

险自担、责任自负”等思想观念，消除群众对“非法集资损

失政府买单”的误解和不当期盼，引导群众合规理财、理性

维权，降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行业宣传。聚焦网络借贷、私募基金、

养老服务、虚拟货币、区块链、电子商务等行业领域，注重

防范利用疫情、复工复产等噱头开展非法集资活动。 

（三）突出重点区域宣传。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

要根据辖内形势特点，加强分析研判，对村居、商务写字楼、

“新型金融聚焦区”等非法集资易发地区，广场、市场商区、

电梯间等人流量较大地区，加大宣传力度，不留宣传死角。  

（四）突出重点人群宣传。重点加强对老年人、青年学

生等易受损群体的宣传力度，根据不同受众的认知特点和接受

习惯，差异化开展宣传。 

三、宣传形式 

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要紧紧围绕“守住钱袋子• 护

好幸福家”主题，结合防疫抗疫、复工复产等形式特点，有效

动员各类宣传工具和载体，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和方法，扩大宣

传教育覆盖面，增强宣传教育效果。一要巩固主流传统媒体

宣传阵地。要巩固广播电视、报刊杂志、公交移动传媒以及政

府微信公众号等宣传阵地，全年开展常态化宣传。各村委会、

各镇直有关单位要充分发动一线部门、社区志愿者等基层力量，

发挥横幅标语、电子显示屏、户外广告牌、社区宣传栏、村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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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喇叭、学校课堂等宣传媒介功能，增强宣传渗透力。鼓励开

展灵活多样的“非接触”宣传，减少人员聚集。二要拓展宣传

渠道。要积极拓展微信、微博、抖音、快手等新媒体、自媒体，

扩大宣传触及面，加强精准推送宣传。三要创新丰富宣传形

式。要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，提升宣

传效果。可通过短视频、微动漫、公益广告、主体海报、“蹭

热点”文案等形式，推出更接地气的宣传作品，探索开展知识

问答、任务挑战、作品评选等趣味活动，拉近宣传距离，搞活

宣传形式，提升互动性和群众参与感。要及时开展风险提示，

针对苗头性风险，解读有关政策法规，专题发声、警示风险。

要加强非法集资举报奖励政策和方式的宣传，鼓励公众积极举

报非法集资。 

四、集中宣传 

为扩大宣传声势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国家处置非法集资部际

联席会议确定 6 月 15 日为全国集中宣传日。各村委会、各镇

直有关单位要组织部署本行业领域、本辖区办好“6• 15”集

中宣传日活动，在媒体上同步发声，共同掀起我镇宣传高潮。 

五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镇处非办职责。统筹组织推动镇区防范非法集资

宣传月活动；牵头组织相关成员单位举办“6• 15”集中宣传

日活动；统计汇总辖内宣传月活动情况；同时，将宣传工作和

日常防范非法集资工作相结合，有序推进宣传工作制度化、常

态化。 

（二）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职责。开展所属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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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监管行业、行业协会开展本行业、本系统、本辖区的防范非

法集资宣传月活动。 

五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部署。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要根

据防疫抗疫、复工复产的形式特点，结合各自职责和实际情况，

尽快根据宣传活动方案抓紧抓好抓实。 

（二）做好总结报送。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要加

强信息共享，在宣传月期间及时总结报送典型做法和优质宣传

素材，并报送镇处非办汇总。 

同时，请各村委会、各镇直有关单位认真做好本单位宣传

月活动工作总结，并填写《2020 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

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）于 6 月 30 日前报送镇处非办。 

联系人：杨伟鸿，联系电话：0595-88211783 

 

附件：1.2020 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

      2.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标语口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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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0 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

           

“ ”  

  

  

 
 

 
 

  

 
  

 

          

 

填表说明：1.“七进”宣传活动是指通过线上线下方式深入机关、工厂、学校、家庭、社区、村屯、网点等开展的讲座、宣讲活动等。 

2.表中项目未开展的填写“0”，表中未列举的创新宣传方式可在总结报告中列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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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标语口号 

 

  1.远离非法集资，拒绝高利诱惑 

  2.珍惜一生血汗，远离非法集资 

  3.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一夜暴富是陷阱 

  4.提高风险防范能力，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

  5.抵制高息集资诱惑，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

  6.树立正确理财观念，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

  7.远离非法集资，建设美好生活 

  8.防范非法集资，人人有责 

  9.提高风险防范意识，警惕贷款、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

广告陷阱，谨防上当受骗 

  10.打击非法集资，共创社会和谐 

  11.打击非法集资，维护群众利益 

  12.维护金融稳定，共创和谐社会 

  13.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 

  14.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，参与非法集资活动风险自

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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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石狮市处非办。 

蚶江镇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5日印发  
  


